
□见习记者 谢钱钱

察觉丈夫出轨还生

育两个孩子后， 年过六

旬的邓洁果断离婚。 此

后， 她却发现早在离婚

前， 前夫曾转账 86 万

元给另一女子 ， 还以

27 万元低价卖给她一

套房！

对簿公堂时， 这名

女子道出了另一番情

况。 双方争辩得更凶了

……

近日， 中国裁判文

书网上公布了这起案

件。

丈夫“出轨”夫妻离婚

财产转给神秘女子

邓洁和伍明皆已年过六旬， 两

人 1981 年结婚， 夫妻风雨同舟近

四十载。 这场婚姻最终却没能走到

最后， 因为邓洁发现伍明出轨余姓

女子， 还背着她生了两个孩子，

2019 年法院判决两人离婚。 而在

此前两人进行离婚协商时， 双方签

署协议： “双方承诺： 任何一方都

不得隐瞒， 如隐瞒查证属实， 隐瞒

部分归对方所有。”

但在离婚后，邓洁才发现，早在

2006 年，伍明就曾将广东天河区一

套房屋卖给另一女子顿丽， 售价仅

为 27万元！ 从 2013年开始到 2019

年，伍明还陆续赠与顿丽 86万元。

对于这笔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支配的财产， 邓洁认为， 在自己不

知情的情况下， 伍明赠与顿丽财

产、 以 27 万元售卖房产的行为无

效， 于是起诉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

区人民法院， 要求顿丽返还全部赠

与款及利息， 房屋产权人变更到自

己名下。 至于顿丽的身份， 邓女士

认为， 她是前夫的第二个出轨对

象， 两人还非婚生育了两个孩子。

顿丽到底是何身份？

财产赠与出轨对象？

当事人自称是“弟妹”

顿丽表示， 2005 年自己坐月

子期间， 丈夫蔡杰出轨， 两人分

居。 后来， 自己带着半岁的孩子来

到广东， 遇到了伍明的弟弟伍勇。

伍勇谎称自己离异并在感情上经常

安慰顿丽， 双方成为朋友。 2006

年， 伍勇为顿丽提供涉案房屋居

住。 与蔡杰离婚后， 顿丽与伍勇同

居， 两人后来还生育了一个孩子。

至于房子， 顿丽表示， 当时伍

勇为了避免将来发生纠纷， 便以其

哥哥伍明的名义购置。 在二人共同

生活并生育孩子后， 伍勇便决定将

房屋出售给顿丽。

为证明代弟弟持有房产， 伍明

提供了一份伍勇取款的凭证与手写

情况说明， 情况与二人所述吻合。

而至于转账 86 万元， 伍明表

示，2015 年年初邓洁与其分居，自

己身患重度耳聋， 生活不能完全自

理，于是聘请顿丽帮忙买菜煮饭、陪

护寻医。 转账的 86万元，包括伍明

本人的伙食费和顿丽的劳务费，也

包括通过顿丽给母亲购买保健品、

药品的费用。 这个转账数额符合其

日常生活家庭经济收入状况。

一审判决

返还一半赠与款项

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

点有 2个： 伍明向顿丽转款的性质

认定问题； 伍明向顿丽出售房屋的

性质问题。

由于转款行为的很多细节和详

情只有转款的转出方和转入方知

道， 一审法院通过考察当事人发

言， 结合证据来认定款项。 据转账

记录显示， 2017 年顿丽受聘伍明

后产生的转账仅有 27.45 万元， 加

上之前的借贷， 总金额不到转款总

额的一半， 但顿丽的答辩意见未对

其说明。 因为证据不足， 加之顿丽

和伍明对他们之间关系的陈述较为

可疑， 一审法院认为， 顿丽应当向

邓洁返还伍明赠与款项的一半。

至于涉案房屋， 从伍明提交的

取款票据来看， 无论时间还是金额

均无法对应。 同时，因伍勇与顿丽、

伍明关系较近，证明力显然较弱，法

院均不予认可。采用现金交易方式，

法院无法查证交易是否属实。 因此

法院认为， 房屋转让行为并非正常

的房屋交易，而是房屋赠与。

一审法院判决， 顿丽应向邓洁

返还赠与款 43 万余元； 顿丽将房

产过户至邓洁、 伍明名下。

被告提供新证据

二审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 顿丽提交了新证

据， 包括自己与伍勇以及小孩共同

出镜的照片， 以证明二人亲密关

系。 她还提供了伍勇的微信转账记

录， 拟证明从 2019 年至今， 伍勇

通过微信每月支付给自己生活费，

证实同居关系。 以及伍勇的银行交

易明细， 拟证明 2006 年， 伍勇银行

存款有 20万元， 有大额资金进出等。

二审法院认为， 邓洁主张伍明与

顿丽有非法的婚外情， 而顿丽则主张

其与伍明的弟弟伍勇有亲密关系， 与

伍明并没有婚外情。 由于邓洁的主张

仅为推测， 其未能提交相关的证据予

以证实， 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法院认为， 根据我国物权公示公

信原则， 该房屋的所有人应为伍明。

2009 年， 房屋产权以出售的方式变

更登记在顿丽名下， 由于该房屋是伍

明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 而其没有经

邓洁同意出售， 且顿丽未提交交易款

项支付凭证， 以证明支付了合理的对

价， 故不足以证明顿丽是善意取得。

法院认为， 伍明虽年过六旬， 患

有一般的中老年病， 但其具有生活自

理能力， 支付如此巨额的劳务费和生

活费不合常理。 因此， 伍明在婚姻存

续期间向顿丽转款数额巨大且未经邓

洁的同意， 侵犯了邓洁的财产权。

法院最终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

原判。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餐后醉酒闹事

领导前来解围

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的孙恒、

刘鹏、 牟密三人是同事， 所住宿舍

也同在一个小区。

2020 年 2 月 29 日， 几人下班

后相约在一家烧烤店吃饭。 席间，

孙恒和刘鹏两人喝了一斤半 38 度

的白酒， 牟密没有喝酒。 其间孙恒

还去了隔壁桌敬了酒， 并且接受了

回敬。

当晚 9 时 40 分， 三人酒足饭

饱后一起散步回员工宿舍。 酒精作

用下， 孙恒在小区中与宿舍楼下邻

居发生了争执， 矛盾一触即发之

际， 刘鹏给公司经理陈涛打去了电

话， 请他来现场处理。

晚上 11 时许， 陈涛让宁龙开

着车来到了员工宿舍， 看到了醉酒

后的孙恒正在宿舍里大声吵闹。 为

了不影响其他人休息， 陈涛决定将

孙恒带回自己家中。

宁龙开车带着二人来到陈涛所

住小区， 将其安置在了一间卧室

中。 在安抚好孙恒躺在床上后， 宁

龙还将孙恒的手机放在了其躺着的

枕头下方。

凌晨一时许， 两人终于将孙恒

安顿完毕， 宁龙自行离开， 陈涛也

来到另一个房间休息。

凌晨死于街头

家属起诉四人

夜间， 陈涛起身上厕所， 却发

现原本躺在床上的孙恒不见了， 一

起消失的还有自己的车钥匙、 工牌

等物品。 但是陈涛并没有放在心

上， 也没有对孙恒进行寻找， 而是

再次返回房间睡觉。

3 月 1 日凌晨， 孙恒被发现躺

在了一路口的机动车道内， 身体遭

到车辆碾压， 大出血而死。

经济南市公安局交通物证鉴定

所检验报告所示， 孙恒血液中检出

乙 醇 成 分 ， 含 量 为 194.2 ±

8.2mg/100ml。

事后， 孙恒的家属将刘鹏、 牟

密、 陈涛、 宁龙四人告上法庭。 孙

恒家属认为， 在聚餐期间， 刘鹏和

牟密没有劝诫阻止孙恒饮酒， 导致

其醉酒。 孙恒醉酒后被送到陈涛家

照看，期间宁龙将孙恒的手机“藏”

起后离开， 陈涛发现孙恒不见后没

有寻找也没有告知他人。 两人不予

管理的行为导致孙恒遭遇了车祸，

且在事故发生后无法及时获得手机

拨打求助电话， 最终导致孙恒因得

不到及时的救助而死亡。

孙恒家属认为， 四名被告在饮

酒期间及醉酒后没有尽到劝诫、 安

全管护和救助的义务， 没有确保孙

恒的人身安全。 此前， 孙恒家属起

诉了肇事方与保险公司， 法院判定

对方承担 90%的赔偿责任， 共计

125 万余元。 因此， 孙恒家属要求

刘鹏等四人承担剩余 10%的连带赔

偿责任， 赔偿 23万元。

四人并无过错

法院驳回诉求

刘鹏、牟密、陈涛、宁龙四人对

于孙恒的死亡是否具有过错？ 是否

应承担赔偿责任？ 山东省商河县人

民法院针对争议焦点进行了论证。

法院审理认为， 与他人共同聚

餐饮酒的行为属于社交层面的情谊

行为， 饮酒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 应当预见到喝酒后可能产生

的风险，应对此自行担责，同饮者如

果没有过错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孙恒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成年人， 对过量饮酒可能造成

的危险后果应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孙恒家属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刘鹏、

牟密二人在聚餐时有劝酒、 强迫饮

酒的行为， 并且在共同饮酒后二人

和孙恒一起结伴走回宿舍， 在孙恒

与他人发生争执时及时拨打电话寻

求帮助。 因此应认定刘鹏和牟密二

人无过错，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宁龙并非聚餐的组织者、 同饮

者， 将孙恒送至陈涛家中并安顿其

休息是善意帮助行为。 其将孙恒的手

机放在其躺着的枕头下的行为， 符合

一般生活常识与习惯， 并没有证据证

明此行为存在恶意隐藏的目的。 且事

故的发生属于意外事件， 与手机是否

被藏匿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 因此宁

龙无过错， 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同样， 陈涛的行为也是出于同事

之间的人文关怀， 因为案发时间为凌

晨，且孙恒的自行离开属于突发的、出

乎意料的、不可预判的行为，对陈涛的

善意照看评判不宜要求过高。 法院认

为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必须

是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有原因和结果

的客观联系，不应从“如果发现孙恒离

开后积极寻找就不会发生事故” 的主

观角度来简单认定因果关系， 不应无

限度扩大照顾注意义务的界限。

孙恒本身应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但其在接受他人照顾时却不辞而别，

主动自行脱离安全环境， 本身对损害

结果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 是导致事

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因此法院认定陈

涛对孙恒的死亡亦无过错， 不应承担

赔偿责任。

最终， 法院判定刘鹏、 牟密、 陈

涛、 宁龙四人对于孙恒的死亡不具有

过错， 四人的行为与孙恒的死亡之间

不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不应承担

民事责任， 驳回了孙恒家属的诉讼请

求。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男子醉酒被领导接回家 凌晨死于街头
家属状告同饮者索赔未获支持

□见习记者 张旭凡

同事相约饭局， 席

间觥筹交错， 几轮下来

纷纷不胜酒力， 其中一

人还酒精上头险些闹

事， 好在领导赶来将其

带回自己家中照顾。 本

是出于好心， 没想到凌

晨三点， 原本躺在床上

休息的醉酒男子却被发

现死在了马路上。 家属

将同饮者、 单位领导告

上了法庭， 要求他们承

担赔偿 ， 法院如何判

决？

B3 案件写真

低价卖房给神秘女子还赠86万元 女子起诉前夫要求返还钱款及房产

庭上神秘女子却自称为男子“弟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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